
组织验收情况表

组织验收单位：临沧市人民政府

部分国控、 省控断面水质不稳定： 2021 年 1-8 月凤庆迎春

环境问题
河平村省控断面水质均值虽达标， 但个别月份单月水质出

整改时限 2021 年年底
现超标， 水质不稳定。 凤庆迎春河平村 3、 5、 7 月均为 IV

类。

整改目标：在“十三五“基础上巩固深化，按照水质“只能更
整改目标

整改目标 好、 不能变坏＂ 的原则， 到 2021 年， 凤庆迎春河平村省控 巳完成
完成情况

断面水质保持优良。

整改方案
是区否口 编制单位 临沧市委、 市政府

组织
临沧市人民政府

编制情况 审核单位

整改措施

规定时限完成乙

责任单位
凤庆县党委

整改时限
2021 年 完成

和人民政府 年底 情况

其他情况：

凤庆县党委 2021 年 完成 规定时限完成乙
贵任单位

和人民政府
整改时限

年底 情况

措施 1: 全面落实河长制， 切实落实地方各
级党委、政府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。对上述
断面所在水体开展系统研究，对症治疗，科

学合理编制” 一河（库）一策“水质达标综合治
理实施方案，制定工作计划，细化任务清单，
加快实施综合治理。

措施 2: 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短板。
加快凤庆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，加
快实施污水管网新建和更新改造、雨污分流
等工程。 其他情况：

验收日期： 2023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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